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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保障制度较以往有较大进步，但在保障主体、保障范围、保障方式等方面仍然存

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此，保障主体的构建不宜采用按诉讼阶段隔离式的保护方式；保障范围需针对对象范围、

案件范围和客体范围三个方面完善；而保障方式则应从对证人人身和住宅采取什么样的专门保护措施，“其他必

要的保护措施”的具体内容，以及证人保护与被告人质证权的协调这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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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人保障制度是激励和保障证人自主、自愿、充
分作证的重要措施。对证人保障制度的修改是新刑

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建

立起完善的证人保障制度。在肯定新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证人保障制度进步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存

在的问题。正视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提出

解决问题的对策尤为必要。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障制度的新规定

１９９６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四十九条规
定了证人保障制度，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

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很不

完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证人保护的规定过于

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第二，侧重于对证人的事

后保护；第三，忽视对证人财产权的保护。［１］新刑事

诉讼法对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作了保留，

但将其变更为第六十一条，并在此基础上新增了第

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

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

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

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

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

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

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

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

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

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

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

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

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第六十

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

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

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

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新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证人保障制度较以往有较大进步，这体现

在：第一，将保护对象扩展为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本

人及其近亲属；第二，启动保护措施的事由为“人身

安全面临危险”，将保护阶段从侧重事后保护转变

为侧重事前预防；第三，规定了公安、司法机关应当

采取的保护措施；第四，明确了保护程序的启动方

式，既可以由公安、司法机关主动启动，也可以由证

人、鉴定人、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启动；第五，

规定了证人保护的社会责任，公安、司法机关依法采

取保护措施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第六，规

定了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然而，认真分析新刑

事诉讼法对证人保障制度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的

证人保障制度在保障主体、保障范围、保障方式等方

面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下文详述之。

二、保障主体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从西方国家证人人身保护主体的配置来看，对

证人保护应当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并适当发

展必要的民间组织。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证人保护

机构由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组成，官方机构是隶属

于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执法办公室，其负责证人

保护计划的审批和管理，同时也允许民间组织为证

人和被害人提供援助服务，比较有影响的是全美被

害人援助联盟。［２］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能够解

决按诉讼阶段保护责任不明、衔接不畅、诉后缺位的

问题，民间证人保护组织则在辅助官方证人保护机

构履行职责、为证人提供帮助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空间。因此，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并适当发展

必要的民间组织应该是我国证人人身保护主体制度

未来的发展趋势。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人身保护主体是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但没有明确三家机关

的责任分工。对证人进行人身保护，是三家机关共

同履行证人人身保护职责，还是按照诉讼阶段分别

履行证人人身保护职责没有明确。学术界的主流观

点是公检法三家机关按诉讼阶段分别向证人提供人

身保护：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提供人身保护；在

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提供人身保护；在审理阶

段，由审判机关提供人身保护。然而，如果这样的

话，仍然面临几个难题：如何做好公检法三家机关的

衔接工作，防止推诿扯皮现象发生？诉讼终结后，由

哪家机关为证人提供人身保护？对证人的经济补偿

问题，究竟应当由哪个机关负责？另外，值得深思的

是，难道非要采取公检法三家机关分段保护的方式

吗？是否可以构建更为合理、更加顺畅的证人保护

主体制度？

在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建立之前，应当妥善处

理公检法三家机关的职责分工问题。自诉案件的证

人人身保护主体问题较为简单。由于没有公安机关

和检察机关参与，审判机关是唯一的公权力主体，人

身保护主体只能是审判机关。对于公诉案件，在侦

查阶段，人身保护主体单一，只能是侦查机关提供人

身保护。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则较为复杂，

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对于检察机关侦查终

结的公诉案件，由于审查起诉工作由检察机关负责，

在审查起诉阶段，人身保护主体只能是检察机关；对

于非由检察机关侦查终结的公诉案件，在审查起诉

和审判阶段，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均

不是同一机关，证人人身保护责任主体需要明确。

对此，笔者不赞同公检法三家各管一段、相互隔离的

做法，较好的做法是将侦查机关确定为证人人身保

护的主要机关。如果侦查机关已经采取人身保护措

施，在后面的诉讼程序中，不再更换保护主体，仍然

由侦查机关负责；如果侦查机关没有采取人身保护

措施或者侦查机关采取的人身保护措施不足以保障

证人的安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可以采取

必要措施；如果上述机关都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或者

采取的人身保护措施不足以保障证人的安全，审判

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这样做

的原因在于：第一，侦查机关具有其他机关不具有的

优势。一般而言，侦查机关是最先对证人采取人身

保护措施的机关，且侦查机关对证人面临的危险了

解得最多，人员、装备、技术手段均具有优势，侦查机

关为证人提供人身保护最能让证人放心。第二，如

果采用隔离式、分段式的证人保护方式，前面的机关

已经采取保护措施的，跨越不同诉讼阶段，必然要进

行交接工作，在交接工作过程中很难保证不出现交

接不畅、推诿扯皮等问题。第三，从证人保护的立法

目的来看，主要目的是为证人提供安全保护，具体是

哪个机关提供保护并非那么重要。如果侦查机关已

经采取了相应的人身保护措施且该措施足以为证人

提供安全保护，后续诉讼程序中其他国家机关再采

取措施显然已无必要。

关于哪个机关具体负责证人经济补偿的问题。

对于自诉案件，由于该类型诉讼主要解决的是私人

利益问题且没有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对

证人的经济补偿应当参照民事诉讼的规定解决，即

先由原告垫付，待判决生效后，最终由败诉方负担。

对于公诉案件，就控方证人的补偿问题而言，由于检

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提起刑事诉讼，其地位相当于原

告，控方证人的补偿由检察机关负担较为合适。但

是有几种例外情况需要考虑：其一，如果经检察机关

审查，决定不起诉的，应当由侦查机关为证人提供经

济补偿；第二，如果由于审判机关的过错导致案件改

判、发回重审、再审的，应由审判机关为证人提供经

济补偿；第三，如果证人有故意作伪证、隐匿罪证等

违法情形，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证人自行承担，国家

不应对证人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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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范围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证人保障范围包括对象范围、案件范围和客体

范围三个方面。证人保障范围不宜过宽，也不宜过

窄。如果过宽，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过

窄，则不能消除证人作证的顾虑，影响证人作证的积

极性。

（一）对象范围

从西方国家的规定来看，保障对象不仅包括证

人及其近亲属，还包括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如证人的

未婚妻、朋友、邻居和其他亲属等。美国的《证人安

全法改革法》除将证人及其近亲属列为保护对象

外，还将与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列为保护对象。德

国证人的保障对象除证人本人外，也包括证人的亲

属及其最亲近的人。［３］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将

证人保障对象由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及其近亲

属扩大为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但

保障对象仍然不够周全，并不能完全消除证人作证

的后顾之忧。我国的证人保护对象除包括证人、鉴

定人、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外，还应包括与证人、

鉴定人、被害人有密切关系、可能遭受侵害的其他

人。

（二）案件范围

从世界各国和地区证人人身保护的案件范围来

看，一般都比较广。美国证人人身保护的范围主要

是联邦毒品交易犯罪、联邦有组织犯罪和敲诈犯罪

以及证人因提供证言可能受到暴力威胁的其他严重

的联邦犯罪。台湾地区证人人身保护的范围主要是

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罪、危害社会安全的

犯罪、贪污治罪条例规定的一些罪名、惩治走私规定

的一些罪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规定的一些犯罪

等。［１］从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来看，并没

有限定案件范围和区分犯罪类型对证人进行差别保

护，只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造成损害后果的，都应当

追究责任。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仅列举

了几种典型犯罪情况下证人人身面临危险时，公安、

司法机关应当采取的措施，对其他犯罪情况下证人

人身面临危险时的保护则没有规定。实际上，在有

组织犯罪和暴力犯罪中证人面临的危险性较大，但

在其他类型的犯罪中也不能排除证人遭受伤害的可

能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应该依据犯罪类型和法

定刑罚的轻重对证人进行选择性保护，而是根据证

人面临人身威胁的可能性和程度来确定。证人面临

的危险程度较高或者已经受到恐吓、威胁的，国家机

关都应当提供保护。

（三）客体范围

从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证人受保护的客

体范围基本上都包括证人可能遭受的各项损失：人

身、名誉和财产利益，甚至包括证人的心理。我国新

刑事诉法规定了证人作证人身保护制度和经济补偿

制度。实际上，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除规定证

人的生命健康受法律保护外，还规定了证人受到

“侮辱”的也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证人的名誉也受

法律保护。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保护的客体范围仍

然较窄，这表现在：第一，对证人名誉的保护，仅限于

证人受到“侮辱”的情况，没有规定证人名誉受到诽

谤等情况的保护，且限于事后保护，没有规定对证人

名誉的事前和事中保护。第二，对证人财产的保护，

仅规定了经济补偿制度，没有规定证人作证时财产

面临危险时如何获得保护，财产遭受破坏情况下如

何获得补偿。第三，证人隐私权保护缺失。新刑事

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虽然规定了可以采取不公开证人

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但这只是实现证人人身保护

的手段，并没有具体规定保护证人隐私权的措施。

第四，没有规定对证人心理进行保护。对证人名誉

权、隐私权和财产面临危险与遭受破坏的保护，可以

准用民事法律的规定，只在刑事诉讼法中作宣示性

的规定。在证人作证面临较大心理压力时，应当对

证人进行心理疏导，必要时，应当聘请心理医生对证

人进行心理干预，以保证证人的心理健康。

四、保障方式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对保障方式的规

定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四种保障方

式：限制披露证人个人信息，变更证人作证方式，禁

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对证人人身和住宅进行专门

保护。同时，又作了开放性的规定：其他必要的保护

措施。应当说，这种规定方式比较周全，既规定了典

型的保障方式，又规定了兜底性保障方式。但是这

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证人人身和住宅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专门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

护措施”应当包括哪些具体的措施？证人保护与被

告人的质证权如何协调？

（一）对证人人身和住宅采取的专门保护措施

对证人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适用于

证人信息被外界知悉，证人及利害关系人已经受到

骚扰、威胁、侵害，或者遭受侵害的可能性较大的情

况，主要包括护送、看护，变更身份、住所、变换工作

等。其中，护送和看护主要适用于证人短期内面临

危险的情形，变更身份、住所与变换工作主要适用于

证人长期面临危险的情形。

１．护送和看护
护送是为证人前往特定地点作证提供临时性保

护的措施。如果证人前往公安、司法机关指定的地

点作证面临较大危险，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指派专人

负责证人往返作证地点的安全。看护是为证人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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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关系人提供持续性保护的措施。如果证人及利害

关系人的人身和财产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危险，公安、

司法机关应当指派专人对证人及利害关系人的人身

和财产进行专门看护。

２．变更身份和住所
在证人身份和住所已经暴露，证人以原身份在

当地生活面临危险较大的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应

当采取变更证人身份和住所的措施，以保障证人的

安全。变更身份，主要包括变更证人户籍、身份证以

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证件的信息，变更证人的档案、履

历等。变更住所包括变更临时住所和长期住所。如

果证人面临的危险是短期的，可以采取短期变更住

所的方式；如果证人面临的危险是长期的，可以采取

长期变更住所的方式。

３．变换工作
在证人相关职业信息已经暴露，证人在当地工

作面临危险较大的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应当采取

变更证人工作的措施，以保障证人的安全。需要指

出的是，变换证人的工作与变更证人的身份和住所，

是项复杂的工作，不是一家机关能够完成的，需要不

同地区、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还要

遵循比例原则，对证人采取的保护措施与证人作证

对案件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上述保护措施只适用

于重大案件，对一般的案件不宜适用。

（二）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１．权利义务告知
公安、司法机关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前，应当

书面告知证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证人

要求公安、司法机关采取保护措施的，公安、司法机

关应当及时派人与证人谈话，评估采取措施的必要

性，协商应当采取的保护措施。

２．救助和投保
国家应当建立专门的证人、被害人救助基金，在

证人因作证遭受人身、财产损害以及生活困难的情

况下，对证人进行必要的救助。同时，为防止证人作

证遭受意外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公安、司法机关应当

为证人投保相关的人身和财产保险。

３．诉讼帮助
如果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受到人身损害和财

产损失，证人以此提起诉讼的，审判机关应当免受诉

讼费用；证人要求司法机关提供法律帮助的，司法机

关应当指定律师为证人提供帮助，并免受律师费用。

４．给予证人物质奖励
为鼓励证人作证，应当建立证人奖励制度。在

重大案件中，如果证人作证对追诉犯罪嫌疑人的刑

事责任具有重要作用，应当给予证人一定的物质奖

励，以鼓励更多的人主动作证。

（三）证人保护与被告人质证权的协调

为保障证人的安全，在一些案件中需要对证人

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例如限制披露证人个人信息，

变更证人作证方式，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等，这在

保障证人安全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告人

质证权的行使。而质证权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基本

诉讼权利，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同样是司法机关的

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协调证人保护的限度和被告人

质证权实现程度的关系。实际上，证人保护与被告

人质证权的协调仍然是人权保障和打击犯罪的关系

问题，对证人予以保护是为了鼓励证人作证以打击

犯罪，对被告人质证权予以保障是为了保障被告人

的人权，二者应当符合比例原则，“采取对人民侵害

最小，事实上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手段。”［４］这就要求

对证人的保护必须严格遵循必要性原则。如果证人

出庭作证不会对证人构成危险，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不能动辄以有危险之虞拒绝出庭。证人到庭后可以

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在专门的作证室内作证，不暴

露其容貌和声音，限制询问其个人信息，特别是要慎

重采取对被告人质证权影响很大的以录音、录像代

替证人出庭的作证方式。总之，如果采取必要措施

能够保障证人安全的，证人无正当理由应当出庭接

受控辩双方的询问。

五、结语

证人保障制度是项系统工程。完善的证人保障

制度不仅应当彻底消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而且

应当充分调动证人作证的积极性。证人保障制度的

建构不能将视野局限于证人作证，而应该站在刑事

诉讼的全局去考虑，妥善处理证人作证与被告人辩

护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证人保障制度

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然而，任何成熟的法律制度都

是文本上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法律文本

的缺陷可以由司法实践弥补，在这种意义上讲，公

安、司法机关的司法实践更加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１］张曙，阿儒汗．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Ｊ］．河北法学，
２００６（６）：１１１－１１５．

［２］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Ｍ］．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５９－
１６０．

［３］王永杰．两大法系证人保护制度的比较与借鉴［Ｊ］．犯罪研究，
２０１１（２）：３３－３９．

［４］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Ｍ］．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３：
３２５．

３３第４期　　　　　　　　　　　　　　　杨留强，马瑞杰：论我国证人保障制度的完善




